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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依法、公正、及时地解决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处理投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调查处理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处理投诉，应当以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第三条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投诉的调查、调解、回复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作出处理决定。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办理有关事宜。
第四条  申请解决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投诉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争议或投诉对象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具体的处理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申请人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和有关书面证据材料。
第五条  申请人提出解决争议申请或投诉的，自然資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工作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意见书。
第六条  侵权、违法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但可以作为投诉案件受理。
第七条  承办人与争议、投诉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
第八条  在解决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处理投诉过程中，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对争议、投诉对象进行实地调查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现场。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部门派人协助调查。
第九条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受理的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先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
对受理的投诉案件，应当认真了解当事人的诉求，及时作出处理意见，并书面告知诉求当事人。
第十条  对受理的争议案件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争议的主要事实;
(三)协议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
(四)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   对受理的争议案件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调查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调查处理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争议的事实、理由、要求;
(三)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法规等依据;
(四)拟定的处理结论。
第十二条  争议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既不申请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在调查处理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处理投诉过程中，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调查处理不动产登记信息争议及处理投诉的文书格式，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一制定。
第十五条  本工作办法自2021年6月28日起施行。

                          

